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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09-26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第二次临时第二次临时第二次临时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2 人,代

表公司股本 1739692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8%，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伟炎先生主

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常州市常林路 10 号公司所在地拟搬迁事宜的议案 

根据常州市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关于推进中心城区工业企业搬迁的有

关要求，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常州市常林路 10 号

的公司所在地土地（以下简称“该地块”）和地上附着物拟列入搬迁范围，

公司拟对该地块范围内的资产进行搬迁准备。 

该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8563.10平方米，土地上全部附着物总面

积为127807.46平方米，已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江苏华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苏华评报字（2009）第C012号评

估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按2009

年10月20日为估价基准日，评估总价格为18992.58万元 

为推进公司搬迁准备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常州市区土

地收购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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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土地收储中心”）与公司协商，公司拟同意土地收储中心收

购储备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回收土地上（含地面上下）的全部附着物

事宜，土地收储中心为此拟向公司支付总计约27800万元的收购补偿款，

该补偿款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搬迁补贴以及

搬迁奖励费，该笔收购补偿款的最终核算和支付取决于土地收储中心与公

司协商确定的搬迁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而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指派专人办理上述土地资产收购储备具

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如签订有关协议等），公司与有关方面签订的

相关协议，在本议案通过股东大会后生效。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将配合常州市有关部门推进并

完成搬迁工作，公司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关事宜的信息披露。 

本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票 17395038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0股；弃权票 188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2、  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已同意崔晓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截止目前只有八名（含三名独立董事）。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福马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提议，新增吴培国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人选。该名公司董事候

选人人选尚需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方能为公司董事。 

本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吴培国先生: 赞成票 1739692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东方先生、祁栋先生

出席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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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常州金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 

 

 

附简历： 

吴培国先生  男，1962 年 10 月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

林业部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技术员、林业部镇江林业机械厂研究所所长、

厂长助理、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苏州林业机械厂厂长、苏福马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